关于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1）申请人拟发行内资股和H股，发行内资股将与发行H股同步完成或不早于发行H股完成。（2）本次发行前山东高速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行2,820,195,515股股份，占总股份的47.16%，为本行的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山东高速拟按照其现有持股比例参与本次发行内资股，拟认购430,030,394股。请申请人说明：（1）在拟发行H股的同时申请发行内资股的背景和必要性、合理性。（2）本次发行是否可能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控股股东增持行为是否已按有关收购规则履行必要的程序，是否符合有关管理要求。请申请人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申请人尚未完全确定发行对象。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发行工作的进展情况；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已经确定，是否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若确定，请披露发行对象的相关情况、认购情况及认购资金来源。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公司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收入成本比、流动性比例等主要监管指标均达到监管标准。请申请人结合《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对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等监管指标进行补充披露并说明是否符合主管部门的监管标准。如未达到，是否存在被监管处罚的风险，是否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申请人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规则要求，对定向发行申请、定向发行说明书等文件中不符合披露要求的情况（如未对主要财务数据进行逐年对比）以及数据、文字错误的情况（如第6页股权结构表格内容错位、第52页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误写为不超过758,020,103亿股）进行更正。同时，对申请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和补充完善，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申请人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